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3号

申请人：陶永明。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第三人：李娣。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18年11月9日18时许，申请人陶永明到弟弟陶永德家帮忙搬生活物品，申请人身背洗衣机在地下车库遇见弟弟前妻即本案第三人李娣，两人间隔约六米远距离时，第三人冲向申请人用手击打申请人左肩部，申请人失去平衡本能将洗衣机放到地上，第三人佯装被撞倒在地。申请人放洗衣机时根本没有接触到第三人身体，也没有主观撞击第三人的故意，是因为第三人打申请人，申请人失去平衡的本能反应。在此案件中，第三人实施违法行为在先，请求公安机关对第三人依法处理。
被申请人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11月9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3号楼地下车库门口，申请人与第三人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用洗衣机将第三人撞倒，至第三人头部和臀部受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二、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律规定程序。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申请人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七日罚款二百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称：第三人与陶永德在离婚协议中协定，房子归两个女儿共同所有，自己的生活用品归各自，房子连同内部的电器都应归孩子所有。第三人是小女儿的监护人理当维护和保护这些财产，所以这些电器都属于孩子的，不是陶永德的，更与申请人没有任何关系，申请人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洗衣机偷走，在第三人发现之后用洗衣机把第三人抡倒在地，导致第三人头部、腿部受伤。

经审理查明：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3号楼1单元402室是陶永德与第三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二人婚生两女，长女陶李雪（1996年11月26日出生）和次女陶海容（2008年2月24日出生）。2018年8月9日，两人签署离婚协议，其中关于房屋分配部分写明：“坐落在文兰办事处长城路83号1单元4层2号,建筑面积108.53平方米……离婚后此房产归长女陶李雪和次女陶海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面积，剩余房贷由男女方共同偿还，各承担一半（该房屋系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3号楼1单元402室）”。2018年11月5日，经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0281民初5448号判决，次女由第三人抚养。

2018年11月9日18时许，申请人从瓦房店香悦山小区3号楼1单元402室背洗衣机出来，走到该小区3号楼地下车库门口时与第三人相遇，第三人走向申请人用手推申请人左肩部，申请人用身体将第三人支开，第三人再次走向申请人，申请人用洗衣机将第三人撞倒在地。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查看视频监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视频监控、住院病志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背着的洗衣机是第三人与陶永德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现在二人已经离婚，但除了房屋外，其他财产分割并未明确。陶永德与申请人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洗衣机背走，第三人发现后进行阻拦符合情理。申请人先用身体将第三人支开，再用洗衣机将第三人撞倒在地，该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申请人根据案件事实、性质、情节对申请人处以拘留七日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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